
單位：新台幣元

申請需求 核定經常門 核定資本門 核定總金額

11,510,400 4,904,000 0 4,904,000

1051CG024 彰化縣政府
平安社會 陽光彰

化─脫貧計畫
608,000 150,000 0 150,000 家教費15萬〈150元*1,000小時〉。

1051CG025 彰化縣政府

彰化縣「資產累

積、築夢心希

望」家庭帳戶脫

貧計畫

1,371,000 685,000 0 685,000
1.專業服務費44萬5,000元〈社工員33,000元/月*13.5月*1人〉》；另所聘社工人力應具社會工作相關科系要件，請款

時請檢附相關學經歷證明。2.相對提撥款24萬元〈1,000元/月*20戶*12月〉

1051CG026 彰化縣政府

彰化縣政府辦理

低收入戶及中低

收入促進就業服

務方案人力充實

計畫（105年）

891,000 891,000 0 891,000
專業服務費89萬1,000元〈社工員33,000元/月*13.5月*2人〉，另應自籌10%；所聘社工人力應具社會工作相關科系要

件，請款時請檢附相關學經歷證明。

1051CG027 彰化縣政府

把愛找回來─街

友身、心、靈輔

導計畫

3,112,500 445,000 0 445,000
專業服務費44萬5,000元〈社工員33,000元/月*13.5月*1人〉；另所聘社工人力應具社會工作相關科系要件，請款時請

檢附相關學經歷證明。

1051CG028

社團法人彰

化縣愛加倍

社區服務協

會

溫暖街友─共生

家園暨遊民收容

安置生活重建

810,500 627,000 0 627,000
1.專業服務費44萬5,000元〈社工員33,000元/月*13.5月*1人〉；另所聘社工人力應具社會工作相關科系要件，請款時

請檢附相關學經歷證明。2.安置費18萬2,000元〈250元/日*728人次〉

1051CG029

社團法人彰

化縣關懷弱

勢社會服務

協會

105年從漂泊到安

定-南彰化遊民身

心與社會技能重

建暨收容服務計

畫

1,447,500 570,000 0 570,000
1.專業服務費44萬5,000元〈社工員33,000元/月*13.5月*1人〉；另所聘社工人力應具社會工作相關科系要件，請款時

請檢附相關學經歷證明。2.安置費12萬5,000元〈250元/日*500人次〉

1051CG030

社團法人彰

化縣關懷弱

勢社會服務

協會

105年彰化縣遊民

收容輔導與生活

重建服務

128,000 96,000 0 96,000 1.租屋補助6萬4,000元〈4,000元/月*16人次〉2.生活補助3萬2,000元〈2,000元/月*16人次〉

1051CG031 彰化縣政府

用愛轉動生命─

彰化縣社會福利

資源整合計畫

1,798,900 445,000 0 445,000
專業服務費44萬5,000元〈社工員33,000元/月*13.5月*1人〉；另所聘社工人力應具社會工作相關科系要件，請款時請

檢附相關學經歷證明。

申請10案，通過補助10案

彰化縣政府、團體及機構申請105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案件審查結果一覽表

計畫編號 申請單位
申請補助計畫名

稱

申請及審查結果
核定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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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需求 核定經常門 核定資本門 核定總金額
計畫編號 申請單位

申請補助計畫名

稱

申請及審查結果
核定內容

1051IG004 彰化縣政府

彰化縣社區IN

Power資源整合推

廣中心

798,000 450,000 0 450,000

1.專家學者出席費16萬元（每人次2,000元計）、交通費4萬元（差旅及交通費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辦理，

機票、高鐡票須檢附票根核銷，計程車費不補助）、講師鐘點費5萬元（按學歷分，外聘講座每小時最高1,600元，

內聘折半支給，應檢附實授課程時間表、講師學（經）歷證明及現職服務單位資料，以憑審核）、膳費3萬元（每

人每餐80元）、印刷費4萬元元元元（印刷品請於適當位置加註「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字樣，限為計畫內所須印刷之文

件與報告；報銷時應填明印刷文件之名稱、用途等）、錄影費4萬元、場地佈置費7萬元元元元、專案計畫管理費2萬元（

依補助項目實際需要核實計列，最高不得超過核定補助總經費之5%。所稱總經費係實際支出補助總經費。支用項

目包括電費、電話費、水費、油料費、電腦及影印機耗材、事務機器租金、通訊費、網路費、運費及郵資等項目，

上列項目均需檢據核銷。）2.所聘社工人力應具社會工作相關科系畢業或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

作師考試規則第5條規定資格者，請款時請檢附相關學經歷證明。

1051NG008 彰化縣政府

彰化縣藥毒癮戒

治者家庭支持服

務方案

545,000 545,000 0 545,000
1.專業服務費44萬5,000元（社工員3萬3,000元*13.5月*1人，所聘社工人員應具社會工作相關科系要件，請款時請檢

附相關學經歷證明）、2.業務費1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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